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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50.4438万股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5月10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3年5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2023年5月4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4月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Chen,�

Shimin（陈世敏）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1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4月16日，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0-016）。

（4）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0年4月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0-023）。

（6）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

关核查意见。

（7）2020年6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8）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9）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

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1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

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3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2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3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Chen,

Shimin（陈世敏）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3月9日至2022年3月18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3月19日，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10）。

（4）2022年3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2年3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12）。

（6）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

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作废处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

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归属数量：50.4438万股。

（二）归属人数：314人。

（三）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四）本次归属的股份情况：

1、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三、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310人） 278.421 48.5812 17.45%

合计（310人） 278.421 48.5812 17.45%

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三、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人） 7.4508 1.8626 25.00%

合计（4人） 7.4508 1.8626 25.00%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3年5月1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0.4438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未涉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617,694,085 504,438 618,198,523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617,694,085股增加至618,198,523股。 本次归属未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1日出具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

000221号）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

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3年4月20日止，公司已收到本次310名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72,881,456.03元，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18日出具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208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至2023年4月13日止，

公司已收到本次4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1,022,146.40元，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23年5月5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五、 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5,369,

120.77元，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4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618,198,523

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将相

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0.4438万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817%，对公司最

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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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召开2023年

第一季度业绩暨2022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3年5月5日下午15:

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平台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参加沪市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暨召

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暨2022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朱又生先生，董事、总经

理陈华先生，独立董事蔡建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军先生，财务总监张颖女士，证券

事务代表董一红女士出席了本次说明会。 公司参会嘉宾与投资者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请问，一季报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3367万，高于22年一季报的

2475万，主要原因是否为大唐滨海风电场的海风发电量同比上涨，由此导致投资收益相应

增加？

答：投资者您好，2023年一季度，公司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

要是因为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一季度发电量、上网电量同比增加，净利润

同比增加，从而公司一季度的投资收益相应增加。 谢谢。

2、请问公司大丰85万千瓦海风项目进展如何？ 一季报中在建15万千瓦除山西7万千瓦

项目外还包括哪些？ 近期有没有新增中标项目？

答：投资者您好，目前，大丰85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已完成社会风险评估、海域使用论

证报告、注册成立项目公司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核准前各项工作。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公司已核准或备案的在建/拟建机组容量约15万千瓦，除7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还包括8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主要为润州、姜堰等整县光伏项目。公司最新项目信息敬请关注公

司披露的公告内容。 谢谢。

3、请问，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风机等效满负荷发电小时数，在江苏风电场中排名多少

位？ 公司对风电场的运行维护人员，是否有相应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如东H2#海上风电项目于2021年12月全容量并网，2022年该项

目平均利用小时数在江苏地区处于中游水平。 公司每年会根据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风机

可利用率等指标制定考核任务，以加强风电项目的运营管理。 谢谢。

4、请问，公司一季度陆风发电量同比上涨16.83%，海风发电量同比下降5.48%。陆风上

涨而海风却下降，具体是什么原因？

答：投资者您好，2023年一季度江苏风资源情况优于去年同期，公司陆上风电项目发

电量同比上升，公司海上风电项目因设备校缺等原因，一季度风机利用小时减少，发电量同

比有所下降。 谢谢。

5、公司目前权益装机量131万千瓦，控股装机量约155万千瓦，距离十四五规划的755

万千瓦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中间相差约600万千瓦的项目主要是风电还是光伏？

2023-2025年装机节奏？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2022年7月对外披露了“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 发展目标方面，

力争到“十四五” 末，公司负责管理的各类新能源项目装机达到755万千瓦（含已投产、在

建、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以及控股股东先行投资、委托公司管理等各类新能源项目）。 规

划纲要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发展思路，目标能否实现、具体各版块的发展规模等都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谢谢。

6、公司两个海风电场，一季度，大唐滨海风电场的海风发电量同比上涨，江苏如东海上

风电场的发电量同比下降。 公司是否有考虑拜访同业，沟通交流先进管理经验？

答：投资者您好，不同风电场因场址、设备选型等多重因素影响，实际发电量可能会存

在一定差异。 公司将积极与如东海上风电项目同区域项目公司开展同行交流，加强项目调

研分析，不断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努力实现更好的业绩。 谢谢。

7、公司一季报货币资金余额约15.66亿，近一年，平均货币资金余额都高于10亿。请问，

对于账上的货币资金，为提高其短期存款收益，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操作策略？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将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项目开发建设等实际需要做好资金管理工

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谢谢。

三、风险提示

本次说明会如涉及对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 不能视作公司或管理层对行业、

公司发展或业绩的承诺和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本次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平台（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衷心感谢长期以来支持及关心公司发展的广大投

资者，欢迎投资者继续通过上证E互动、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公司互动交流。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5169� �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3-018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洪通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311,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5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秦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20,893 99.5560 137,000 0.444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2,174,520 99.9354 137,000 0.064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770,

080

92.8162 137,000 7.1838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770,

080

92.8162 137,000 7.1838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2年度薪酬及2023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770,

080

92.8162 137,000 7.1838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70,

080

92.8162 137,000 7.183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有122,152,423股的股东刘洪兵、持有27,868,346股的股东谭素清、持有5,673,977股的股东刘

长江、持有478,788股的股东谭秀连、持有478,788股的股东王京、持有478,790股的股东裴林英、持有159,596股的股东秦明、持有19,

215,425股的股东霍尔果斯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4,947,494股的股东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周意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507� � �证券简称：国邦医药 公告编号：2023-019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新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梅大道6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9,155,6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4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邱家军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龚裕达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8,995 99.9522 163,300 0.0468 3,400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8,995 99.9522 163,300 0.0468 3,400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92,395 99.9532 163,300 0.046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92,395 99.9532 163,300 0.046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92,395 99.9532 163,300 0.046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92,395 99.9532 163,300 0.046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1,995 99.9502 173,700 0.049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5,395 99.9512 170,300 0.048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1,995 99.9502 173,700 0.049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8,981,995 99.9502 173,700 0.049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5,968,055 99.3750 163,300 0.625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5,968,055 99.3750 163,300 0.625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25,957,655 99.3352 173,700 0.6648 0 0.0000

9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5,957,655 99.3352 173,700 0.6648 0 0.0000

10

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5,957,655 99.3352 173,700 0.664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张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68�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2023-025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C座12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580,6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5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俊冬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因工作原因，董事张昊、郭献维、丁俊杰及刘守豹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陈胜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07,514 99.0380 573,106 0.962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4,054 99.8151 4,674 0.184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75,946 99.9921 4,674 0.00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

2,304,873 99.7976 4,674 0.2024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3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

案》

2,304,873 99.7976 4,674 0.2024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 度薪酬的议

案》

2,304,873 99.7976 4,674 0.2024 0 0.0000

8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736,441 75.1854 573,106 24.8146 0 0.0000

9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

受关联方担保 的议

案》

2,304,873 99.7976 4,674 0.2024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

告〉的议案》

2,304,873 99.7976 4,674 0.20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钱俊

冬、崔蕾、王川、张昊、陈胜。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凯、许雪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3-025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4月30日，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797,922股， 占公司总股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

1.55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98元/股，最低价为20.9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333,

163.5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30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3

日和2022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

797,922股，占公司总股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1.55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98/股，最低价为

20.9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333,163.5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3-026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比例达到总股份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5月5日，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000,155股， 占公司总股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

2.0000%，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44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7.50元/股，最低价为20.99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8,224,447.8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30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3

日和2022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5月5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

000,155股，占公司总股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2.0000%，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4404%，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27.50元/股，最低价为20.9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8,224,447.83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654� � �证券简称：*ST中安 公告编号：2023-050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三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2,519,8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3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博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凯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李翔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7、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11、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1,849,237 99.9423 240,468 0.0206 430,100 0.03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6

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7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10

关于申请银行借款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11

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334,400 66.5547 240,468 11.9936 430,100 21.45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议案8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

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查磊尚未取得公司授予的股份，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以上通

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律师：向思、胡文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6日


